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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Fenbi Ltd.
粉筆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469）

持續關連交易
持續關連交易的最新資料及合約安排修訂

董事會謹此宣佈，於2024年11月8日，於股份轉讓完成前為合併關聯實體的粉
筆藍天與本公司間接全資子公司粉筆初心訂立股份轉讓協議，據此，粉筆藍天
同意向粉筆初心轉讓藍彩天下的50.10%股權，代價為人民幣5,302,135.39元，即
根據藍彩天下的管理賬目，截至2024年10月31日淨資產的50.10%。股份轉讓後，
藍彩天下將成為粉筆初心的全資子公司。於2024年11月8日，粉筆上岸、藍彩
天下、粉筆藍天與粉筆藍天的登記股東訂立合約安排修訂，以反映在並無任何
其他修改的情況下股權架構的變動。

藍彩天下持有印刷經營許可證以經營圖書印刷業務。根據《2021年負面清單》，
外國投資者不得在從事出版物印刷的企業中持有50%以上的股權。外商投資限
制其後在2024年11月1日生效的《2024年負面清單》中被移除。股份轉讓協議及
合約安排修訂乃有關各方之間為確保合約安排嚴格遵從聯交所的規定而訂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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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化圖表展示於股份轉讓及合約安排修訂前，合約安排所訂明經濟利益
由合併關聯實體流向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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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股權的直接法定及實益擁有權

合約關係

附註：

(1) 粉筆上岸通過下列與登記股東的協議控制粉筆藍天：(i)股東權利委託協議；(ii)獨家購
買權協議；及(iii)股權質押協議。

(2) 粉筆上岸通過業務合作及服務協議控制粉筆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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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化圖表展示於股份轉讓及合約安排修訂後，合約安排所訂明經濟利益
由合併關聯實體流向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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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粉筆上岸通過下列與登記股東的協議控制粉筆藍天：(i)股東權利委託協議；(ii)獨家購
買權協議；及(iii)股權質押協議。

(2) 粉筆上岸通過業務合作及服務協議控制粉筆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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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就合約安排項下擬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向聯交所申請豁免嚴格遵守
《上市規則》第14A章所載若干規定，且聯交所已授出有關豁免，惟須遵守當中
所載的若干條件。有關該持續關連交易及相應豁免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
為2022年12月23日的招股章程內「關連交易」一節。簽訂合約安排修訂後，合約
安排將繼續符合複製合約安排現有框架的豁免範圍。因此毋須經股東批准。

根據豁免，股份轉讓為集團內公司間的交易，不屬於《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的
交易或《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關連交易。股份轉讓後，藍彩天下的財務業
績將繼續作為本公司全資子公司合併入賬及列賬。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已批准股份轉讓及合約安排修訂。本公司承諾繼
續遵循持續申報責任。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合約安排修訂」 指 粉筆上岸、藍彩天下、粉筆藍天與粉筆藍天的登
記股東所訂立日期為2024年11月8日的合約安排
修訂；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粉筆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
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
號：2469）；

「合約安排」 指 本公司訂立的一系列合約安排，以讓本公司對合
併關聯實體的業務營運行使控制權，並享有其產
生的所有經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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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關聯實體」 指 本公司通過合約安排控制的實體，即粉筆藍天及
其子公司（如有），其財務賬目已經合併入賬及列
賬，猶如其因合約安排而成為本公司的子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粉筆藍天」 指 北京粉筆藍天科技有限公司，於2015年2月25日
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合併關聯
實體之一；

「粉筆初心」 指 北京粉筆初心科技有限公司，於2021年7月22日
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間
接全資子公司；

「粉筆上岸」 指 北京粉筆上岸科技有限公司，於2021年4月9日根
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間接
全資子公司；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其子公司及其不時的合併關聯實體；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藍彩天下」 指 山東藍彩天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於2020年10月
27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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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澳
門及台灣；

「登記股東」 指 粉筆藍天的登記股東；

「外商投資限制」 指 禁止外國投資者在從事《2021年負面清單》下中國
出版物印刷業務的企業持有50%以上股權的限制；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0001美元的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股份轉讓」 指 粉筆藍天根據股份轉讓協議向粉筆初心轉讓藍
彩天下的50.10%股權，代價為人民幣5,010,000元；

「股份轉讓協議」 指 粉筆藍天與粉筆初心所訂立日期為2024年11月8
日的股份轉讓協議，內容有關轉讓藍彩天下的
50.10%股權；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美元」 指 美國法定貨幣美元；

「豁免」 指 聯交所就合約安排項下擬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
所授出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若干規
定的豁免，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12月23
日的招股章程內「關連交易」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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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負面清單》」 指 《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21年
版）》，於2022年1月1日生效，以取代原有的負面
清單；

「《2024年負面清單》」 指 《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24年
版）》，於2024年11月1日生效，以取代《2021年負
面清單》；

「%」 指 百分比。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粉筆有限公司

主席
張小龍

香港，2024年11月8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張小龍先生及魏亮先生；非執行董事李勇先生及李鑫先
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丘東曉先生、袁啟堯先生及袁佳女士。


